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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伊拉克共和国 

  向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禁止发
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
公约》缔约国第七次审查会议提交的工作文件草案 

 伊拉克理解裁军和不扩散体系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实现各领域的发展是

何等重要。因此伊拉克努力克服过去政策的影响并恢复其在国际社会的建设性作

用以成为中东地区及整个世界的稳定因素和泉源。 

 2004 年，遵照所有国际条约和公约，包括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一
个新的伊拉克国家开始出现。伊拉克共和国《永久宪法》第九条第(e)款规定：
“伊拉克政府将遵守并履行伊拉克的国际义务，不扩散、不发展、不生产并不使

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有关的设备、材料和技术以及将其用于发

展、制造、生产和使用此类武器，以及运载工具。” 

 伊拉克欢迎安全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 1540(2004)号决议，伊拉克认
为这是促进国际措施实施的有利手段，能够及时地集体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所带来的挑战。伊拉克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实现决议的

要求。这些措施包括提交关于国家一级所实行的安排和措施的国家报告。鉴于上

述情况，安全理事会第 1957(2010)号决议终止了根据第 687(1991)号和 707(1991)
号决议规定的措施，其目的在于使伊拉克的情况回归正常。 

 根据 2006年第六次审查会议通过的决定，伊拉克建立了一个国家联络点――
国家监察局――就《公约》的实施采取后续行动。国家监察局完成了建立信任措

施的年度宣布工作，并通过外交部国际组织和合作处将宣布的情况提交给在日内

瓦的联合国裁军事务司执行支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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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察局还在伊拉克国内起草了关于不扩散的立法，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

统一的国家体制，使伊拉克能够履行根据关于不扩散化学、生物和核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的条约和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立法涵盖了所禁止的活动、两用问题以及建

立机制提交宣布、发放许可证以及监督两用材料的转移。 

 伊拉克感谢执行支助股及股长理查德·莱南先生在过去五年里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他们为确保第六次审查会议以来所举行的专家和缔约国会议的成功所付出的

巨大努力。支助股与其他捐助国，例如加拿大、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一起

对参加这次会议的缔约国代表团提供了经济支持。因此伊拉克呼吁继续支助股的

任务，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使其更有效地支持《公约》的实施和普遍批准并协

助缔约国履行其义务。 

 伊拉克呼吁所有缔约国编写建立信任措施宣布情况，并将其提交给执行支助

股，设法确保最大的透明度，排除疑虑，澄清含混不清的情况以与各缔约国一起

在实施《公约》中建立信任。为支持和加强情况的宣布，我们作出下列建议。 

1.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关于最高封闭级别适用的分类以取代
1983 年卫生组织建立的分类。另外，在传染性微生物分类方面应更明确区分危
险组 3和危险组 4, 因为这两个组目前有重叠部分。 

2.  对于导致某一疾病突发的故意或怀疑的生物剂释放以及公布根据有关国家立
法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时，应为所作宣布提供附件或另行编排，以使所有缔

约国能够交换与此有关的资料并从中受益。 

3.  实施《公约》第十条对伊拉克来说是一项关键的优先事项。伊拉克认为所有
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一条款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就有效实施这

一条款的机制达成一致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利于在和平利用细菌(生物)剂和
毒素方面尽可能充分地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资料，建设国家特别是在基础

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缔约国的国家能力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

国家的能力建设，将对整个国际社会有利，特别是如果集中在为治疗和预防人

类、动物和植物的疾病并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结果而进行的疾病控制、发现和监

测方面。具有必要能力的缔约国应当进行合作努力以向最缺乏这些科学和技术的

缔约国转让这些现代技术，以便增进健康和改进这些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执行第

十条的适当机制达成协议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需要。因为一些国家，包括伊

拉克，已经根据其宪法程序履行了实施《公约》第四条的义务。 

4.  伊拉克呼吁所有缔约国利用其双边和多边关系，鼓励尚未加入《公约》的国
家加入《公约》，以便促进《公约》的普遍性并促进全球安全和和平的事业。 

     
 


